	新竹縣政府民宿業自主管理紀錄表

	基本資料
	民宿名稱
	
	統一編號
	
	民宿登記證編號
	

	
	電話
	
	傳真
	

	
	營業地址
	

	
	房間數
	總共              間客房
	房價定價
	最低            最高

	代表人或負責人
	負責人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身分證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公共意外
責任險
	投保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
	萬元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
	萬元

	
	
	
	每一事故財產損失：
	萬元

	
	
	
	總保險金額：
	萬元

	自主檢查項目
	一、民宿登記證置於門廳明顯易見處。
	□是     □否

	
	二、民宿業專用標識置於門廳明顯易見處。
	□是     □否

	
	三、無擅自擴大經營規模。
	□是     □否

	
	四、每日住宿旅客資料登記（保存期間為六個月）。
	□是     □否

	
	五、民宿員工基本資料建立情形。
	□是     □否

	
	六、房價、旅客住宿須知及避難位置圖標示情形。
	□是     □否

	
	七、臺灣旅宿網營運報表已填報至  ​​​​​_____  年_____  月。
	□是     □否

	
	八、合法證號刊登廣告或網路平台。
	□是     □否

	法令宣導
	營業房間數變更應向主管機關辦理核准後，始得擴大營業範圍。登記證記載事項及房價如有改變，應於30日內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核准。
	□已了解

	
	民宿營業範圍應注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並提供旅客使用安全無虞之設備、食品、清潔備品等。
	□已了解

	
	民宿對於旅客資料，請確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已了解

	
	逃生路線是否暢通，未擺放雜物影響逃生。
	□是     □否

	
	建立性騷擾申訴管道及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
	□是     □否
□人數未達標準

	
	對從業人員宣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是     □否

	注意事項
	1、 表件寄出前，請再確認備齊下列應附繳證件影本：

· 1.自主管理紀錄表。

· 2.最近1期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影本。

· 3.基本設施照片表(請依附表格式黏貼，共4頁8張照片)
· 4.觀光產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自主檢查表。

2、 請於每年4月30日前將本表及前項應附證件影本、郵寄或親自送達「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新竹縣政府傳播行銷處觀光事務科」，並於信封註明「民宿業自主管理」，逾期未檢附相關資料寄(送)達者，列入年度檢查名單，現場如查得違規事實即依法裁處。

3、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

電話：(03) 5518101分機 2751  傳真機：(03) 5512821

	業者具結
	本表填寫及檢附文件均為屬實，所附文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填表人簽名(請簽名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設施照片表
	民宿建築物外觀

	相片黏貼處
（須呈現「整棟」建築物外觀）


	民宿接待處

	相片黏貼處
（旅客接待處或櫃枱）



基本設施照片表
	民宿業專用標識

	相片黏貼處
（請遠拍，須呈現「民宿業專用標識」懸掛於營業場所明顯易見之處，
非僅拍攝專用標識本身）



	民宿業登記證

	相片黏貼處
（請遠拍，須呈現「民宿業登記證」掛置於營業場所明顯易見之處，

非僅拍攝登記證本身）




基本設施照片表
	客房標明房號

	相片黏貼處
（請選擇1間客房，請拍攝到房號標示）



	客房內避難逃生路線圖

	相片黏貼處
（請遠拍，請選擇1間客房即可，須呈現掛置於客房明顯光亮處，

非僅拍攝逃生避難路線圖本身）




基本設施照片表
	旅客住宿須知

	相片黏貼處
（請遠拍，請選擇1間客房即可，須呈現掛置於客房明顯光亮處，

非僅拍攝旅客住宿須知本身）



	客房價格表

	相片黏貼處
（請遠拍，請選擇1間客房即可，須呈現掛置於客房明顯光亮處，

非僅拍攝客房價格表本身）




合法證號刊登廣告或網路平台照片表
	刊登廣告或網路平台

	相片黏貼處
（請遠拍刊登廣告或網路平台）


	合法證號表

	相片黏貼處
（請拍合法證號）




